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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摘要】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生效施行生态环境部门注意事项生效施行生态环境部门注意事项生效施行生态环境部门注意事项生效施行生态环境部门注意事项

及法律责任及法律责任及法律责任及法律责任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执法年度计划；

2．根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管理需要

等因素，合理确定检查排频次和检查方式；

3．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记录执法检查时间、

内容、结果以及处罚决定；

4．处罚决定纳入国家有关信用信息系统向社会公布；

5．必要时可以组织开展现场监测；

6．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检测机构收集的监测数据作

为行政执法依据；

7．依法处理举报，向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并为举报人保

密。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不予受理或者不在法

定期限内审批；

2．向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排污单位颁发排污许可证；

3．违反审批权限审批排污许可证；

4．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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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有以上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有毒物质有毒物质有毒物质有毒物质””””的范围的范围的范围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第十五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

（一）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

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

废物；

（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

列物质；

（三）含重金属的污染物；

（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市级动态】

● 综合信息综合信息综合信息综合信息

1．3月 3日下午，支队党支部组织召开了 2020年度组织生

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会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出席会议，

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支队党支部书记王天武主持会议，副支

队长吴国籍、彭烨寒及支队机关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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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月 10日上午，支队组织召开干部职工暨党员大会。市

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涛出席会议，局党组成员、总工

程师、支队党支部书记王天武主持会议。会上，一是组织对支队

机关干部职工 2020年度考核进行民主测评；二是组织干部职工

进行集中学习。

3．3月 10日上午，支队党支部组织召开支部委员会议。会

议对支部委员分工进行调整，对 2021年度党费收缴工作和党建

工作进行议定。

● 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专项工作专项工作

1．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特殊勤务工作。。。。一是对四川省自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任务开展销号工作。二是协助督察科对全市范围内的央

省督及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情况开展现场核查。三是

对《2021年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考评细则》进行修订。四是对环

保税资料交换及环保税征收复核。五是按照省总队文件要求进行

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数据标记和电子督办

试点工作，对试点企业开展现场督导，目前已有 3家完成并进行

自主标记。六是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对企业进行评价审核。

七是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工作，检查企业 5家次。

2．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一是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监管。

2021年 3月全市开展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 11930台次，初检合

格率 95.25%。巡查检验机构 4家次，发现问题 2个，提出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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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1条。二是机动车道路、场站联合执法检查。在东区、西

区用移动遥感设备开展了机动车排气路检，共抽检车辆 3347辆，

其中柴油车辆 1872辆。三是非道路机械执法检查。对东区 1建

筑工地进行了抽查，共抽查 3台非道路机械，均未超标。四是监

督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和维修制度（I/M 制度）实施。对 4个环

检站点机动车排放检验与维护（I/M）制度实施情况开展了检查。

五是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系统建设。三月份已完成设备安装，

正在安装电线和网线，预计四月份完成全部安装部署。六是加油

站油气回收检查。联合市经信局和大气科对东区、西区、仁和区

的 14家加油站进行检查，发现 7家加油站在加油时加油机的油

枪口有漏油的情况，针对该情况提出了整改要求。

3．“两城两城两城两城”执法工作执法工作执法工作执法工作。。。。一是组织钒钛高新区 90余家企事业单

位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证

管理条例》学习培训。二是对马店河入江口及沿线排水沟渠进行

梳理排查，并对 13处水样进行采样监测，做好精细化管控。三

是调查处理金江村小鲊石社倾倒选矿尾砂、钒钛园区综合渣场偷

排渗滤液、银江镇双江社区邓玲无证收集废旧铅酸蓄电池、市交

投公司马店河砂场违法处置固体废物、德铭化工废水超标排放等

投诉、案件。四是收集、梳理、汇总各县区工作资料，向省总队

上报我市关于开展电池材料生产企业危废专项执法工作总结。五

是按照 2021年支队重点工作安排，起草《关于建立攀枝花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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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局与钒钛新城、攀西科技城环境监管与生态执法衔接工作

机制实施意见》并征求钒钛新城、攀西科技城意见。

4．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自然生态与信访调处工作。。。。一是积极推进“12369”热线投

诉受理、登记、交办及汇总工作。3月份市级 “12369”共受理投

诉 6件，已办结 3件，按期推进办理 3件。二是会同米易生态环

境局办理生态环境厅转办匿名投诉 1件，对投诉反映事项进行了

现场检查，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三是为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和保

障环境空气质量，会同市局大气科对空气测点周边管控落实情况

进行检查，对道路洒水、工地扬尘治理、汽修店高温时段暂停喷

漆等管控措施进行检查，确保措施落实到位。四是对不利气象条

件下菩提苑异味扰民投诉进行了调处，会同东区生态环境局再次

召开了菩提苑业主沟通会，通达攀钢烧结、焦化等生产环节实施

技改进展情况，有效化解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五是按照生态环

境厅部署，积极组织市、县（区）、乡镇（街道）开展生态环境

监管人员及网格员业务培训，4月底前全覆盖完成培训任务。六

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有奖举报实施工作，按月调度工作情

况。

5．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法制稽查工作。。。。一是完成《环境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终结

报告规范》制定工作。二是持续做好双随机执法任务的分解、统

计工作。三是梳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情况以及执法正面清单

档案资料，做好迎接省环保督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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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执法动态】

●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东区执法大队

1．空气质量保障。3月，为应对我市气候不利扩散等因素，

强化对攀钢生产情况巡查检查。现场未发现散排现象，要求企业

严格管控排污，落实超低排放和错峰作业。

2．强化重点区域管控。重点加强高梁坪园区、流沙坡园区、

银江水电站建设区和攀钢西渣场日常巡查管控。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3月对 5家选矿企业的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4．及时调处信访问题。3月份共接到市、区转办信访投诉

80件，均已处理完毕未出现纠纷和上访；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

诉举报管理平台上受理信访投诉 8件，已办结 1件，7件正在办

理中。3月 21日下午，在东华街道会议室召开菩提苑异味扰民

问题座谈会。

●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西区执法大队

1．脏车治理工作。3月，共检查车辆 2884台，劝返脏车冲洗

29台，谈话记录30份，现场整改1辆，货运脏车整治行动工作周报

及时上报。

2．环境信访工作。2021年3月，西区大队结合“两会一节”信访

维稳等重点工作，共受理12369热线交办及12345热线转办环境类信

访件15件，均办结。3月21日，西区大队牵头组织召开西区席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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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粉尘异味扰民“环境圆桌对话”会议，着力化解该区域突出环境问

题。

3．严厉打击违法行为。3月份积极推进 3件环境违法案件

办理。

4．移动执法系统运用。西区大队运用移动执法系统共完成双随

机任务、企业日常检查、专项行动、正面清单企业非现场检查等任务

13件。

●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仁和执法大队

1．加强环境监管执法，严肃查处环境违法。利用移动执法系统

派发完成双随机执法任务4件；上报违法案件立案4件，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1份，正在调查及证据收集3件。

2．狠抓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保障空气质量。紧紧围绕冬春季空

气质量保障，统筹协调继续推进脏车治理，组织执法人员对仁和区甲

第、铜锣湾等建筑工地扬尘管控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督促指导做好扬

尘防控，报送脏车治理小结4篇。

3．信访投诉调处。3月份共办理信访5件，及时化解环境矛盾。

协助区环督办和区信访局对 2020年 6月至今全区涉环境重复信访件

和回访不满意件进行梳理、研判，共梳理重复投诉问题103个，不满

意投诉 37件；对群众投诉关注度高，仍未彻底解决的难点问题，落

实部门乡镇包案化解。

4．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保障环境安全。开展两会期间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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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组织协调涉核与辐射、危险废物、铁路沿线安全检查和节

前环境安全检查，深入推进危险废物等安全生产三年行动；配合相关

部门对辖区5家企业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深入推进今冬明春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按期按时报送攀枝花市仁和区 2021年安全生产

“百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表4次、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工作周报1期、普速铁路沿线安全环境专项整治3月工作小结。参

与 3.23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事故硫酸泄漏处置，防止了污染事故发

生，仁和生态环境局受到区应急委通报表扬。

●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米易执法大队

1．移动执法工作。积极运用移动执法系统开展现场执法检

查，本月完成双随机执法任务及自建现场检查任务 23个。

2．督察整改。配合市环督检查组开展米易县督查发现问题

点位整改情况“回头看”。

3．扬尘专项整治。配合住建部门开展建筑施工工地扬尘防

治大检查，要求工地严格落实各项扬尘管控措施。

4．持续推进行政处罚案资料收集补充。

●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盐边执法大队

1．督促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第五监察专员办暗访督察交办的

盐边县润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按照“举

一反三”的要求，对 4家类似企业进行了停产整治。

2．开展涉矿企业清查整治。参与对盐边县新九工矿区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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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全面排查，共排查企业 44户，发现的 6

大类 118项生态环境问题已由经科局牵头督促整改。

3．开展了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工作，对由盐边生态环

境局包保的盐边县永兴镇永兴村、复兴村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开

展了相关知识培训，并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督促指导，安排 2

人在卡点进行值守，对过往人员进行“四问”。

4．全面核查央督、省督以及“回头看”交办问题，对存在反

弹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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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总队，星钢局长、建荣副局长、邹组长、李莉副局长、李涛

副局长、晓峰书记、王总工，局办公室、法宣科

发：各执法大队


